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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应单独分类严加管理
全国多地频现藏獒伤人事件人事件

北京市政协委员刘凝认为

主责单位管理不到位位管理不到位

法规落实不好法规落实不好

近日，全国多地频频出现藏獒伤

人事件。27日，大连一女童被藏獒咬

伤致死；北京亦在 3 天内有 5 人被藏

獒咬伤。对此，北京政协委员刘凝认

为，对于养大型犬只的规定、限制与

监管，相关部门管理不到位，法规落

实不好。

执法人员正在将伤人藏獒

抬上车运走处理据中新社报道 ， 近日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于
海华就大连幼童被藏獒咬死
一事接受采访称，肇事犬主
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如
罪名成立，最高将可面临 3年
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
市易行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凝
认为，以北京目前的法律法
规看，已经达到了犬只的分
类管理的效果。

“虽然不伤人的大型犬
很多，但养犬的人知道，不
养犬的人未必知道，尤其是
孩子容易受到伤害。”刘凝认
为，以犬只体型大小区分也

无可厚非。但藏獒伤人事件
频频发生，其实最重要的是
管 理 不 到 位 ， 法 规 落 实 不
好。比如对遛狗不拴狗链、
无证养犬，尤其在城区饲养
大型犬，警方既然是主责单
位，就要尽到责任。

刘凝还建议，像藏獒这
样的大型烈性犬只，要单独
对其分类。“藏獒本来就是不
是广大的内陆地区的犬种，
也不是生活在平原地区的，
兽性很强。”像这种犬根本就
不应该让其在城市里出现，
对饲养者也要更加严格地约
束 ， 比 如 对 遛 犬 区 域 的 限
制、饲养范围等。

“应严格约束藏獒饲养者”

刘凝说，从近期发生的
事件来看，最后的处理多以
民事赔偿了事。按 《民法通
则》 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承
担民事责任。”这也就明确
了，动物伤人，其所有人和
管理人要承担相应责任。大
连女童被藏獒咬死，警方以
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狗主
人刑事拘留，在近年来藏獒
伤人事件中实属少见。

“有些人说咱们的法律
不够完备这是不对的，目前
的法律是支持对养犬人进一
步追责的。”刘凝认为，大连
警方所依据的法律无误，对
该事件适用。城市重点区域
本来就禁止饲养烈性犬，其
对人会造成伤害，狗主人应
该 提 前 预 知 和 意 识 到 这 一
点。如果发生了伤害，就要
对 犬 主 人 按 照 相 关 法 规 追
责，致人死亡的就可依据刑
法追究饲养人的责任。

烈犬伤人犬主人或被追究刑责

北京市农业局 《关
于发布北京市养犬重点
管 理 区 准 养 犬 类 的 公
告》 中提到：重点管理
区内应禁止私养烈性犬
及成年体高超过35厘米
的犬种。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
定》第七条规定，北京市
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
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
区为重点管理区；

第十条规定，在重
点管理区内，每户只准

养一只犬，不得养烈性
犬、大型犬。

第十七条规定：养
犬人携犬出户时，应当
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
牵领；对烈性犬、大型
犬实行拴养或者圈养，
不得出户遛犬。

第十八条规定：犬
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
当立即将被伤者送至医
疗机构诊治，并先
行垫付医疗费用。

●6月 28日 四川泸州
龙马潭区鹏达小区门口，

一条体重近百斤的藏獒扑向一
位 妇 女 ， 致 其 身 上 多 处 被 咬
伤。民警为防藏獒再次伤人，
将其击毙。

●6月 27日 大连
高 新 园 区 梁 家 沟 内 一 工

地，王某领 3 岁半的女儿到工
地小卖店买水，商店院内一条
黑色藏獒将女孩脖子咬住，女
孩不治死亡。犬主因涉嫌过失
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

●6月 27日 北京
平谷区马坊镇，一藏獒冲

开绳索，将两名路人手臂、后
背咬伤。犬主张某垫付 5000 多
元医疗费，并承诺负担此后发
生的医疗费。

●6月 24日 北京
昌平区邓庄村附近，两只

藏獒从某公司院内蹿出，将 3
名路人咬伤。犬主养犬许可证
已被吊销，两只藏獒被带至昌
平公安分局寄养所留检。

●6月 13日 辽宁庄河
兴达街道的一条街面上，

一只重达 150 多斤的藏獒见人
就咬，多人被咬伤。一名 90 岁
老妇被藏獒咬穿胳膊，特警队
员将犬击毙。

●6月 3日 山西
运城盐湖区龙居镇赵村，

一名 8 岁的小女孩被一条藏獒
撕咬。一位骑摩托车的村民经
过，抡起摩托车撞，用棍子重
击才将藏獒赶走。

■ 近期案例

一位常年在基层派出所工
作的民警介绍，每年 6 月初开
始北京要养犬办证，要入户宣
传 、 摸 底 ， 民 警 的 工 作 量 很
大 ， 还 总 有 养 犬 人 不 理 解 工
作。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城市
重点区不允许饲养烈性犬，今
年办证开始，他们也通过张贴
告示提醒了养犬户。“其实城区
里大型犬的恶性伤人事件很少
了，大多数在城乡接合部。”

虽 然 城 市 里 控 制 住 不 让
养，但养犬人还是有各种办法

躲避检查。
养金毛犬的市民马先生透

露，他养狗 4 年，几乎每年都
要来一次“狗狗大转移”，今年
他就将狗送到五环外的朋友家
寄养。说是朋友，其实这里类
似托管中心，是由爱犬的朋友
开设的代养机构，专门接收城里
转移来的大狗短期生活。“等风
声小点我们再领回来。”马先生
所说的风声小，是指北京警方对
犬只管理力度减弱时，“一般到
了 7月中旬就没什么问题了。”

家 长 可 教 导 小 孩 以 下 几
点，预防被狗咬伤：

1、不要直盯着狗的眼睛。
2、不要随便逗狗。
3、不要接近用链条锁着的

狗，也不要去摸皮带松开的狗。
4、如果一只没人看管的狗

靠近，不要跑或大声尖叫，应

该站直并保持安静。
5、狗吃食或睡觉时不要打

扰。
6、拍抚小狗前请先经过主

人同意。
7、在摸狗之前先让狗闻闻

你攥着的手。

养犬者提前转移大狗避检查

藏獒咬人，责任在主人，
不在藏獒。藏獒主人对伤者进
行医药费赔偿是为其没有尽到
安全责任买单。但对于藏獒咬
人包括咬伤和咬死等现象，都
不能简单的协商赔偿了事。

藏獒作为烈性狗，主人应
该想到，一旦管理不善，后果是
很严重的。所以，主人养了藏
獒，就得对藏獒、对公共安全负
责，不仅事前要管理好藏獒，发
生藏獒咬人事件以后，还要替藏
獒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可
以考虑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
藏獒主人的责任，在藏獒主人
头上悬上一把利剑，倒逼藏獒
主人管好烈性宠物。

杀人偿命仍然是当下的司
法价值取向。藏獒咬死人，如

果仅仅给予经济赔偿，而不追
究刑藏獒主人的事法律责任，
何以面对死者的亡灵？死者亲
属的公平正义向谁去乞求？更
要命的是，这样可能纵容那些
养藏獒等烈性宠物的人放松管
理，更有甚者可能借“藏獒”
杀人。

对于藏獒伤人，如果只是
协商赔钱了事，可能有些人不
但不觉得赔钱有什么大不了的
事，反而觉得有什么事可以用
钱摆平，这种价值导向比藏獒
咬死人更可怕。因此，对于藏
獒咬死人或咬伤人案件，不能
仅仅协商赔偿了事，除了赔偿
以外，还要给予适当的法律惩
罚，或刑事的、或治安的，二
者一个都不能少。

“藏獒咬死人”不能协商了事

■ 北京市相关法规

（据《新京报》，图片为资料图）

■ 追访

■ 议论

■ 提醒


